关于新余市雀发潮娱乐有限公司设立
娱乐场所的公示

渝水区行政审批局于2026年5月8日受理新余市雀发潮娱乐有限公司提出的设立（歌舞□游艺）娱乐场所的行政许可申请。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：
一、申请人：钟子豪。
二、场所地址：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城北沿江路809号暨阳第一街区1栋2-201室-A207-A212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经营范围：歌舞娱乐。
四、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、投资人情况：
	类  别
	姓名
	性别
	户籍或国籍
	备注

	法定代表人
	钟子豪
	 男
	  中国
	

	主要负责人
	
	
	
	

	投资人
	
	
	
	


五、公示期限：自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20日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、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等相关规定，行政许可申请人、利害关系人享有申请听证的权力。有关人员如对上述行政许可事项有异议，请于公示期内向本机关提出听证申请，本机关应当在接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组织听证。逾期未提出听证申请的，视为放弃听证权利，本机关依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。
依法组织听证所需时间不计入行政许可期限内。
联系电话：0790-2103031       邮编：338000   
通讯地址：新余市渝水区站前西路延伸段1160号渝水区政务服务中心2楼202室。          
公示机关：渝水区行政审批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5月8日
